
單位：新臺幣元

(1) 共保分進純保費(再保費收入) 註1

(2) 未滿期純保費準備淨變動（=(2a)-(2b)）

(2a) 收回未滿期純保費準備

(2b) 提存未滿期純保費準備

(3) 共保分進滿期純保費（=(1)+(2)）

(4) 共保分進賠款（=(4a)+(4b)）註1

(4a) 共保攤付已付賠款（已付再保險賠款，含理賠費用）

(4b) 賠款準備淨變動（=(4b1)-(4b2)+(4b3)-(4b4)）

(4b1) 提存已報未付賠款準備（含理賠費用）

(4b2) 收回已報未付賠款準備（含理賠費用）

(4b3) 提存未報賠款準備（含理賠費用）

(4b4) 收回未報賠款準備（含理賠費用）

(5) 本年度共保組織會員承擔限額 註2

(6) 上一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合計（=(6a)+(6b)）

(6a) 上一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負債)

(6b) 上一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特別盈餘公積)

(7) 本年度提存之特別準備(特別盈餘公積)（=MAX(0,(3)-(4))）註3

(8) 本年度收回之特別準備(超賠)（=(8a)+(8b)）註4

(8a) 收回特別準備(負債)（=Min[(6a),Max(0,(4)-(3))]）

(8b) 收回特別準備(特別盈餘公積)（=Min[(6b),Max(0,(4)-(3))-(8a)]）

(9) 本年度收回之特別準備(超提)（=Max[0,(6)+(7)-(8)-3x(5)]/15）註5

(9a) 收回特別準備(負債)（=Min[(9),(6a)-(8a)]）

(9b) 收回特別準備(特別盈餘公積)（=Min[(6b)+(7)-(8b),(9)-(9a)]）

(10) 本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餘額（=(6)+(7)-(8)-(9)）

(10a) 本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負債)（=(6a)-(8a)-(9a)）

(10b) 本年度末累積特別準備(特別盈餘公積)（=(6b)+(7)-(8b)-(9b)）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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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 製表

依據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辦理本保險滿期純保險費及收回賠款準備金之總和扣除

攤付賠款及提存賠款準備金後，如有餘額時，應全數提存之。

本計算表各項數字皆為稅前之金額。

超賠:依據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本保險滿期純保險費及收回賠款準備金之總和扣除

攤付賠款及提存賠款準備金後，如有不足時，得就特別準備金沖減之。

超提:依據實施辦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保險特別準備金累積達收回門檻之標準時，就超

過部分，得收回以收益處理。

主管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地震保險共保分進業務特別準備金計算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保分進純保費與共保分進賠款應依據地震保險基金每月帳單之再保險費收入、再保險賠款辦理。

本年度共保組織會員承擔限額為共保組織會員之認受成分乘以住宅地震保險危險分散機制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之第一層限額。共保組織會員之認受成分依據實

施辦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


